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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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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蒸烤一体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蒸烤一体机（以下简称器具）的电器安全、与食品接触的材料及制品

的卫生、容积偏差等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规定了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内容，

同时给出了便于技术规定的分类。

本文件适用于家用及类似用途的单相额定电压不超过250V的蒸烤一体机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注：直接与水源连接的器具、腔内压力超过4kPa的器具正在考虑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T 4214.8-202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 电灶、烤箱、烤架、微波炉及其组合器具的

特殊要求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烤架、面包片烘烤器及类似用途便携式烹饪器具的特殊要

求

GB 4706.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液体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GB 4706.2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驻立式电灶、灶台、烤箱及类似用途器具的特殊要求

GB 4806 （所有部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T 5296.2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2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GB/T 35758 家用电器 待机功率测量方法

QB/T 5508—2021 家用和类似用途驻立式电烤箱

QB/T 5908—2023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蒸箱

3 术语和定义

GB 4706.1、GB 4706.14、GB 4706.19、GB 4706.2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蒸烤一体机 combi steam oven
通过蒸功能（3.3）和烤功能（3.4），或蒸功能（3.3）、烤功能（3.4）及蒸烤组合功能（3.5）

来烹饪食物的器具。

3.2

多腔式蒸烤一体机 multi cavity combi steam oven
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腔体的蒸烤一体机（3.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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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功能 steaming function
通过电能加热水产生的蒸汽对腔内食物进行烹饪的功能。

3.4

烤功能 baking function
通过热辐射、自然对流、强制空气对流或这些加热方式的组合烹饪腔内食物的功能。

3.5

蒸烤组合功能 combinationfunctionofsteamingandbaking
在同一腔体内，通过蒸功能（3.3）和烤功能（3.4）任意组合的方式烹饪腔内食物的功能。

3.6

腔体中心 geometrical center of cavity
腔体计算容积的几何中心点。

3.7

蒸汽含量 steamcontent
器具腔体中的蒸汽体积占腔体混合气体总体积的比值。

4 产品分类

按安装方式分：驻立式、便携式。

按腔体数量分：单腔式、多腔式。

按控制方式分：电子式、机械式

按供水方式分：水箱式、水源式。

按功能分：带蒸烤组合功能、不带蒸烤组合功能。

5 要求

5.1 正常工作环境

本文件规定的器具，在下列室内环境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a）电源：额定电压（1±10%），额定频率±1Hz；
b）环境温度：5℃～40 ℃；

c）相对湿度:不大于 95%；
d）无显著振动、腐蚀性气体、易燃性气体的场所；

e）海拔不高于 1000m。

5.2 电器安全

便携式器具应符合GB 4706.1、GB 4706.14和GB 4706.19的要求。

驻立式器具应符合GB 4706.1和GB 4706.22的要求。

5.3 与食品接触的材料及制品的卫生

与食品接触用的材料及制品的卫生应符合GB4806相关标准的要求。

5.4 容积偏差

器具的计算容积不应小于额定容积的 95%。

5.5 关机功率和待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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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的关机功率不应大于 0.5W。

器具的待机功率不应大于：

——待机模式时具有信息或状态显示（包括时钟）功能，1W；

——具有待机模式但不具备任何信息或状态显示功能，0.5W。

注：对带有诸如无线（局域）网（WI-FI）、蓝牙等通信协议功能的器具，则关机功率和待机功率的要求不适用于开

启该功能的状态。

5.6 噪声

器具的工作噪声（声功率级）不应大于 60dB（A）。

5.7 能效

器具应至少有一个功能的能效指数（一个标准周期内加热标准负载所消耗的能量与标准能耗的比值，

以百倍计）不高于 107。
注：便携式器具不适用。

5.8 结构

5.8.1 防蒸汽外排

器具应具有防止蒸汽外排的能力，按6.8.1的方法进行试验，其外排蒸汽量不应大于350g。或者具

有预设且用户不参与操作的用于吸排或收集蒸汽的结构或装置。

注：属于本结构或装置的示例有用于外排蒸汽的封闭通道、与吸油烟机联动且不由用户参与操作的功能等。

5.8.2 防冷凝水外溢

器具应具有防冷凝水外溢的集水装置。

5.8.3 开门保护

器具的结构应具有误开门防护措施，在正常运行过程中，门不应被打开或开门应立即停止加热。

5.8.4 密封性

在器具正常工作过程中，门与前板之间的缝隙不应有蒸汽泄漏。

注：从设计预留的蒸汽排气出口处排出的蒸汽不视为泄漏。

5.8.5 持续工作时间

对于水箱式器具，其所有模式的持续工作时间应符合以下要求，不应出现供水耗尽的情况：

——当程序自带最长时间小于 60min 时，不少于程序自带最长时间；

——当程序自带最长时间不大于 60min 时，不少于 60min。
若器具带有排水箱，则在持续工作期间不应产生水满报警或停止工作的情况。

5.9 蒸功能性能

5.9.1 升温时间

对于额定容积不大于 40L 的器具,升温时间不应大于 6min。
对于额定容积大于40L的器具，升温时间不应大于10min。

5.9.2 温控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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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腔体中心实测温度与设定温度之间的差值绝对值不应大于5K。

5.9.3 温度均匀性

器具腔体内各测试点温度值的最大偏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5K。

5.9.4 烹调性能

5.9.4.1 蒸汽供气能力

经6.9.4.1试验，测试样品与参考物之间的颜色差值不应大于20%。

5.9.4.2 蒸汽水平分布

器具的蒸汽水平分布应符合表1规定，表1如下。

表 1 西兰花评价指标

%

黄值差值

∆�����������
≤

测试样品与参考物之间的最小色差

∆Gcontrolmin

≤

测试样品与参考物之间的最大色差

∆Gcontrolmax

≤

30 20 40

注：以上数值仅适用于单层蒸煮试验，多层蒸煮试验的限值正在考虑中。

5.9.4.3 最大负载性能

器具的最大负载能力应满足蒸煮豌豆的最大质量不小于以下限值：

——对于额定容积不大于20L的器具，500g；

——对于额定容积大于20L且不大于40L的器具，1000g；

——对于额定容积大于40L的器具，2000g。

若装满附件容量的豌豆达不到以上质量，则以附件可承装的最大质量为准。

5.10 烤功能性能

5.10.1 升温时间

器具应至少有一个加热功能，其腔体有效容积中心温度从 25℃升至 180℃度所需时间不大于以下数

值：

——对于额定容积大于 40L 的器具，12min；

——对于额定容积不大于 40L 的器具，8min。

5.10.2 温控精度

器具的温控精度应满足表 2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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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温控精度

加热功能
温度设定值

℃

温控精度

K

机械式 电子式

传统加热功能、强制空气对流功能
a

150 ±20 ±15

200 ±20 ±15

250
b

±25 ±15

如果器具无表中温度设定值，则选择与表中温度设定值最接近的设置进行测量，按表中最接近该设置的温度

设定值对应的温控精度进行判定。

a
仅开启底部电热元件的传统加热功能和强制空气对流功能除外。

b
如果器具的最高温度设定值低于 250℃，则在最高温度挡下测量，按表中最接近该设置的温度设定值对应的

温控精度进行判定。

5.10.3 烹调性能

5.10.3.1 热分布

器具应至少有一个加热功能，在该功能下烘烤小蛋糕，其热分布应满足表 3 的规定。

表 3 热分布评价指标

上表面有效褐变率

%

上表面褐变差

值

下表面褐变差

值

上表面平均褐变

值

下表面平均褐

变值

上下表面褐变差

值

＞80 ≤4 ≤4 9.5～10.5 8～14 ≤4

5.10.3.2 供热能力

器具应至少有一个加热功能，在该功能下烘烤无脂海绵蛋糕，其供热能力应满足表 4 的规定。

表 4 供热能力评价指标

组织状态 上表面色阶范围 上表面色差值 下表面色差值
高度

mm

高度差

mm

上表皮无裂纹、干燥，表面

脆皮厚度≤3mm
6～12 ≤4 ≤4 ＞30 ≤12

注：额定容积较小以至于无法放入试验负载的器具，本试验不适用。

5.10.3.3 有效褐变率

对于带有烧烤功能的器具，在该加热功能下烘烤面包片，其有效褐变率不应小于70%。

5.11 蒸烤组合功能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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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蒸汽含量

对于带有蒸烤同时工作功能的器具，应至少有一个蒸烤同时工作功能，其腔体中心处的平均蒸汽含

量不小于75%。

如果该器具还带有标称蒸汽含量值的功能，则其蒸汽含量的实测值与标称值的偏差不应超过±20%。

注：蒸烤同时工作功能是指在一个完整工作周期内蒸功能和烤功能同时工作或周期性短时自动交替工作的功能。

本注也适用于5.11.2和5.11.3。

5.11.2 升温时间

对于带有蒸烤同时工作功能的器具，其升温时间不应大于：

——额定容积不大于 40L的器具，7min；
——额定容积大于 40L且不大于 60L的器具，10min；
——额定容积大于 60L的器具，13min。

5.11.3 温控精度

对于带有蒸烤同时工作功能的器具，腔体中心实测温度与设定温度之间的差值绝对值不应大于15K。

5.11.4 烹调性能

5.11.4.1 加湿脱脂能力

器具在制造商推荐功能下进行加湿脱脂试验，单位时间脱脂系数不应小于1。

5.11.4.2 快速增湿能力

器具在快速增湿能力试验后，小面包表面宜：

——脆且有光泽；

——光泽分布均匀；

——底部四周无裂缝。

注：本条款的量化指标正在考虑中。

5.11.5 耐久性

对于蒸功能和烤功能在同一腔体内实现的器具，器具按照6.11.5进行测试，测试后器具应能正常工

作，且电气强度应符合GB 4706.1-2005中16.3的要求，密封性应符合5.8.4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的一般要求

6.1.1 试验环境

除另有规定，试验应在符合下列环境要求的室内进行：

——相对湿度：≤90%；

——大气压力：96kPa～106kPa；
——环境温度：（23±2）℃，且实验室内无明显气流及热辐射影响；

——水温：（20±3）℃。

6.1.2 试验仪器、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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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仪器、仪表的要求如下：

——温度测量时使用的感温装置（包括热电偶）在 0℃～100℃温度范围内最大允许误差应为±0.5 K，
100℃～500 ℃温度范围内最大允许误差应为±2 K；

——负载砖上的测试热电偶应为直径 1mm 的金属热电偶，其在≥-40℃且＜375℃温度范围内的最

大允许误差应为±1.5 K；
——温度测量仪器的最大允许误差应为±1.0 K（除热电偶外）；

——电能测量仪器的最大允许误差应为读数范围的±1.5%或者 10W·h，取较大者；

——电压测量仪器的准确度等级为 0.5级；

——质量测量仪器的最大允许误差应为±3g；
——配料计重秤的最大允许误差应为±0.1g；
——计时仪器的最大允许误差为±5s；
——蒸汽含量测量仪器的最大允许误差应为±1.5%。

6.1.3 试验电压

器具额定电压(1±1%)，额定频率±1Hz，总谐波失真不超过5%。

6.1.4 热电偶的布置

热电偶焊接点应以适当的方式固定在腔体计算容积的几何中心位置。如果器具随附的蒸盘或烤架对

试验结果不产生影响（例如影响自然对流），则可将热电偶固定在器具随附的蒸盘或烤架上，放置在腔

体内，保证热电偶的焊接点在腔体计算容积的几何中心位置，并且距离蒸盘或烤架至少30mm。热电偶穿

过门隙，确保不施加额外的力就能使门完全关闭。

6.1.5 试验前的准备

嵌入式器具按安装说明进行安装。除另有规定外，其他形式的器具均靠墙放置。

安装器具时，应确保表面水平。如果使用说明中对器具初次使用时有相关要求，则在试验前应按照

使用说明进行。

取出与试验无关的附件。

6.1.6 加热功能的选择

除另有规定外，本文件涉及的试验应在制造商推荐的加热功能下进行，如果制造商没有推荐的加热

功能，则选择任一主要加热功能进行测试。

对于6.9、6.10和6.11，应在相对应的加热功能（蒸功能、烤功能、蒸烤组合功能）范围里进行选择。

6.9和6.11中的升温时间、温控精度、温度均匀性应分别使用同一加热功能进行测试。

注：主要加热功能是指能体现器具核心能力的、用于烹饪食物的功能。发酵、除垢、解冻等辅助功能不认为是主

要加热功能。

6.1.7 多腔式蒸烤一体机

多腔式蒸烤一体机的每个腔体应分别按照第6章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后，其结果应符合第5章的要

求。

对于各个腔体可同时工作的多腔式蒸烤一体机，在对某一腔体进行试验时，其他腔体应处于最不利

工作状态。

6.2 电器安全



QB/T XXX—202X

9

便携式器具按照GB 4706.1、GB 4706.14和GB 4706.19的相关规定进行试验。

驻立式器具按照GB 4706.1和GB 4706.22的相关规定进行试验。

6.3 与食物接触的材料及制品的卫生

器具与食物接触的材料及制品的卫生按照 GB 4806的相关规定进行试验。

6.4 容积偏差

按照QB/T 5508-2021中6.4的规定进行试验。

6.5 关机功率和待机功率

按照 GB/T 35758规定的适用方法进行试验。

6.6 噪声

按照GB/T 4214.8-2021中7.1的规定, 选择相应的方法进行试验。

试验后，按照GB/T 4214.8-2021中第8章的规定进行计算。

6.7 能效

在烤功能下，按照 QB/T 5508-2021中附录 A的规定进行试验。

注：蒸功能下的能效试验方法正在研究中。

6.8 结构

6.8.1 防蒸汽外排

将器具的水箱加入水至最大刻度线，称量器具（含装满水的水箱）的质量,接通电源,逐一选择会产

生蒸汽的功能，设置温度至100℃温度挡，如果器具无该温度挡位，则选择与其温度最接近的挡位，对

器具进行空载加热，持续时间为20min（包括预热时间），再次称量器具的质量。工作过程中外排蒸汽

量为两次质量之差。

然后，将器具冷却至室温，设置温度至150℃温度挡，如果器具无该温度挡位，则选择与其温度最

接近的挡位，重复以上试验。

试验后，判断在100℃和150℃温度挡下的外排蒸汽量是否满足5.8.1的要求。

6.8.2 防冷凝水外溢

器具在空载状态下接通电源，选择产生蒸汽的加热功能，温度设定至100 ℃温度挡，如果器具无该

温度挡位，则选择与其温度最接近的挡位，对器具进行空载加热，工作时间设定至60 min，关闭门体。

启动器具，在工作期间每10 min将器具门打开到最大位置一次，3 s内匀速将门由关闭位置开至最大位

置，停留1s后按相同速率将门关闭。过程中观察是否有冷凝水滴出集水装置以外的情况。

然后，将器具冷却至室温，设置温度至150 ℃温度挡，如果器具无该温度挡位，则选择与其温度最

接近的挡位，重复以上试验。

6.8.3 开门保护

器具接通电源，选择会产生蒸汽的功能，温度设定至100 ℃温度挡，如果器具无该温度挡位，则选

择与其温度最接近的挡位，关闭门体，对器具进行空载加热，使用100N的拉力持续10s进行开门检查是

否符合5.8.3的要求。

6.8.4 密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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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在空载状态下接通电源，选择会产生蒸汽的功能，温度设定至100 ℃温度挡，如果器具无该温

度挡位，则选择与其温度最接近的挡位，对器具进行空载加热，持续时间为20min（包括预热时间），

通过视检检查器具门缝四周是否有蒸汽溢出。

然后，将器具冷却至室温，设置温度至150 ℃温度挡，如果器具无该温度挡位，则选择与其温度最

接近的挡位，重复以上试验。

6.8.5 持续工作时间

器具在空载状态下接通电源，选择会产生蒸汽的功能，温度设定至100 ℃温度挡，如果器具无该温

度挡位，则选择与其温度最接近的挡位，水箱中加入水至最大刻度线，关闭门体，启动器具，记录一箱

水能够持续工作的最长时间。

带有排水箱的器具在试验过程中还应记录是否会出现水满报警或停止工作的情况。

然后，将器具冷却至室温，设置温度至150 ℃温度挡，如果器具无该温度挡位，则选择与其温度最

接近的挡位，重复以上试验。

6.9 蒸功能性能

6.9.1 升温时间

按照QB/T 5908-2023中6.7的规定进行试验。

6.9.2 温控精度

按照QB/T 5908-2023中6.8的规定进行试验。

6.9.3 温度均匀性

按照QB/T 5908-2023中6.9的规定进行试验。

如果用于固定热电偶的蒸盘对试验结果产生影响、无法从器具制造商处购得或无法满足距离要求，

则应采用适当的方式进行固定。

6.9.4 烹调性能

6.9.4.1 蒸汽供气能力

按照QB/T 5908-2023中附录A的规定进行试验。

6.9.4.1 蒸汽水平分布

按照QB/T 5908-2023中附录B的规定进行试验。

6.9.4.1 最大负载性能

按照QB/T 5908-2023中附录C的规定进行试验。

6.10 烤功能性能

6.10.1 升温时间

按照QB/T 5508-2021中6.8的规定进行试验。

6.10.2 温控精度

按照 QB/T 5508-2021中 6.9的规定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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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3 烹调性能

6.10.3.1 热分布

按照 QB/T 5508-2021中附录 B的规定进行试验。

6.10.3.2 供热能力

按照 QB/T 5508-2021中附录 C的规定进行试验。

6.10.3.3 有效褐变率

按照 QB/T 5508-2021中附录 D的规定进行试验。

6.11 蒸烤组合功能性能

6.11.1 蒸汽含量

6.11.1.1器具水箱中加水至最大刻度线，在器具腔体几何中心位置布置传感器，在空载状态下接通电

源。选择蒸烤组合功能中最大蒸汽量的加热功能，并将温度设定至 150℃，如果器具无该温度挡位，则

选择与150℃最接近的挡位，对器具进行空载加热，持续60min，若该蒸烤组合功能不满足持续运行60min，

则以该功能可设置的最长时间进行工作。测量最后 20min 工作期间的腔体的蒸汽含量，取其最大值和最

小值的算术平均值，即为器具腔体中心处的平均蒸汽含量。

6.11.1.2带有标称蒸汽含量的器具，水箱中加水至最大刻度线，在器具腔体几何中心位置布置传感器，

在空载状态下接通电源。选择蒸烤组合功能中 50%蒸汽含量挡位下的加热功能，如果器具无以上蒸汽含

量挡位，则选择与其蒸汽含量最接近的挡位。将温度设定至 150℃，如果器具无该温度挡位，则选择与

150℃最接近的挡位，对器具进行空载加热，持续 60min，若该蒸烤组合功能不满足持续运行 60min，则

以该功能可设置的最长时间进行工作。测量最后 20min 工作期间的腔体的蒸汽含量，取其最大值和最小

值的算术平均值，即为蒸汽含量实测值。

然后，将器具冷却至室温，设置90%蒸汽含量挡位，重复以上试验。

试验结束后按照公式（1）分别计算以上两个蒸汽含量挡位下的蒸汽含量实测值与标称值的偏差：

%100



e

e

Q
QQ

 ………………………………………………(1)

式中：

——蒸汽含量偏差；

Q——蒸汽含量实测值；

eQ ——蒸汽含量标称值。

6.11.2 升温时间

按照安装说明的规定将器具安装到位，打开门，放置在试验环境温度下2h。

按6.1.4的规定布置热电偶，在空载状态下接通电源，选择与6.11.1相同的功能，调至最高温度挡，

启动器具。

针对最高设定温度≥180℃的功能：测量腔体中心从27℃升高到180℃时所需的时间。如果器具带有

单独预热功能，试验期间，应关闭该功能。

针对最高设定温度＜180℃的功能：测量腔体中心从27℃升高到其最高设定温度时所需的时间。如

果器具带有单独预热功能，试验期间，应关闭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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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温控精度

器具按6.1.4的规定布置热电偶，在空载状态下接通电源。

选择与6.11.1相同的功能，并将温度设定至150℃，如果器具无该温度挡位，则选择与150℃最接近

的挡位，对器具进行空载加热，持续时间60min，若该蒸烤组合功能不满足持续运行60min，则以该功能

可设置的最长时间进行工作。

测量最后20min工作期间的温度值，取其最大值和最小值的算术平均值，即为器具腔体中心处的平

均温度。

然后，在200℃、250℃或最高温度挡位下重复以上试验并计算器具腔体中心处平均温度。

试验后，判断以上各温度挡位下的腔体中心平均温度是否符合5.11.3的要求。

6.11.4 烹调性能

6.11.4.1 加湿脱脂能力

按照附录A的规定进行试验。

6.11.4.2 快速增湿能力

按照附录B的规定进行试验。

6.11.5 耐久性

将蒸功能设置在100℃温度挡，蒸烤组合功能设在最高温度挡，烤功能设置在200℃温度挡。如果器

具无该温度挡位，则选择与其温度最接近的挡位。

按照温度挡位从低到高的顺序依次在相应功能下运行器具，每个温度挡位运行30min、停止30min。

如果程序自带最长时间小于30min，则按照程序最长时间运行。

以上3个功能均完成一次运行和停止后为一个工作循环，按照此循环重复进行试验。对驻立式器具

累计运行1200个循环；对便携式器具累计运行600个循环。

7 检验规则

7.1 例行检验

在生产过程的末端对器具进行的100％的检验。

例行检验的项目应至少包括电气强度、接地电阻（适用时）。

例行检验的方法可参照GB 4706.1、GB 4706.14、GB 4706.19、GB 4706.22，也可结合生产状况的

相关规则由企业自行规定。

7.2 型式检验

7.2.1 当出现下列条件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投产前；

b）正式生产后，如设计、材料、工艺、结构有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器具合格性时；

c）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再生产时；

d）产品正常批量生产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试验；

e）国家市场监管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2.2 型式检验的项目应至少包括第 5 章及 8.1 规定的项目。除新产品外，型式检验的样品应从例行

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抽取数量由企业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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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8.1.1 驻立式蒸烤一体机的标志应符合 GB 4706.1、GB 4706.22和 GB/T 5296.2 的规定，便携式蒸烤

一体机的标志应符合 GB 4706.1、GB 4706.14、GB 4706.19和 GB/T 5296.2的规定，器具或使用说明上

还应标有额定容积。

8.1.2 包装箱的标志应符合 GB/T 191和 GB/T 5296.2的要求。

8.2 包装

包装应符合GB/T 1019的相关要求。

8.3 运输

运输器具所采用的方式，不应导致器具因振动和碰撞而损坏。

8.4 贮存

器具应在干燥、通风良好且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中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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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加湿脱脂能力试验方法

A.1 试验目的

评价蒸烤组合功能的加湿脱脂能力。

A.2 试验方法

A.2.1 食材原料

本试验中里脊肉为猪大里脊，猪板油为新鲜猪板油。猪板油采购后在冰箱冷藏 24h 后制作猪肉饼，

猪肉饼冷藏不低于 12h 定型，冷藏温度 4℃〜6℃。

注：同一次试验使用的原料是同一时间购自同一供应商的同一批次的食材。

A.2.2 器皿

制作肉饼模具采用内直径为 10cm±0.1cm，高为 3cm±0.5cm 的无底圆环形不锈钢模具，模具材质为

不锈钢，厚度 0.2mm。

放置猪肉饼的不锈钢深盘高度为 4cm±0.5cm，长和宽大于 12cm，不锈钢深盘材质为不锈钢，厚度

0.1mm～0.2mm。

A.2.3 猪肉饼制作方法

按照以下步骤制作猪肉饼：

a）将猪里脊和冷藏后的猪板油去除筋膜，用厨房纸吸干表面水分。猪里脊和猪板油切成 2cm×1cm
×1cm 的长方体；

b）将上述里脊肉和猪板油分别用绞肉机第一次搅碎至肉糜状态，里脊肉糜、猪板油糜按照质量比

例 1：1 混合得到猪肉饼原料，将混合料二次用绞肉机搅拌均匀。推荐使用规格为额定功率 350W、

高挡转速 150r/min、容量 1.5L 的绞肉机。第一次搅碎推荐搅拌机挡位选择高速挡，搅拌时间：

绞里脊肉 1min、猪板油 20s，推荐单次搅拌量为 400g。第二次搅拌推荐搅拌机挡位选择高挡，

搅拌 10s，单次搅拌量为 400g；
c) 将二次搅拌均匀的混合料放入圆形模具内并制成重量为 200g±1g、高 2.8cm±0.2cm 的圆柱形肉饼。

猪肉饼制作好后用保鲜膜包裹冷藏 12h。
注：制作猪肉饼时将圆形模具放在保鲜膜上，将肉糜逐层装入，尽可能确保其中无气囊后，将表面抹平。肉饼脱模，

把肉饼用保鲜膜包好，冷藏或冷冻定型。

A.2.4 预试验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预试验：

a）水箱加水至最大刻度线，水温控制在（20±3）℃；

b）选定任一蒸烤组合功能模式，设置温度至 180℃温度挡，如果器具无该温度挡位，则选择与其

温度最接近的挡位，将装有中心温度为（5.5±0.5）℃猪肉饼的不锈钢深盘在 15s内快速放置

在腔体内中间层，关上箱门开始烘烤并计时。当猪肉饼中心温度达到 80℃时，结束烘烤，立

即取出不锈钢深盘，并记录相应烘烤时间 T。如果使用说明推荐了预热，则先启动器具进行预

热，待器具到达设定温度后再放入负载进行烘烤并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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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上述试验进行 2 次，第 1 次烘烤时间记为 T1，第 2 次烘烤时间记为 T2。当烘烤时间 T1与 T2

差值≤1min 时，取 T1 与 T2 的平均值作为 A.2.5 和 A.2.6 的测试时间 T0。当烘烤时间 T1 与 T2

差值＞1min时，增加测试获得烘烤时间 T3，3个时间值中以差值小的两个时间的算术平均值

为 A.2.5和 A.2.6的测试时间 T0。

A.2.5 主试验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主试验：

a） 称量干燥不锈钢深盘的重量，记作 m0；

b）按照 A.2.4的规定进行器具设置和烘烤，烘烤时间为 T0，烹饪结束后立即取出不锈钢深盘。

烹饪过程中不能打开箱门；

注：每次测试前，先擦除腔体内残留水和油渍。

c） 取出猪肉饼，沥油至不锈钢深盘中，当前后两滴油滴落时间超过 10s定义为沥干；

d）烘箱预热至 110±1℃，将盛有油脂的不锈钢深盘放入烘箱中干燥至恒重；干燥 4h后取出称重，

再放入烘箱干燥 1h取出称重，重复以上操作至前后两次质量差不超过 0.3g，即为恒重。此时

的不锈钢深盘和油脂重量记作 m1；
e）上述试验进行 2次。

A.2.6 对比试验

按照 A.2.5的方法进行烤功能状态下的对比测试，烹饪时间为预试验测试时间 T0。除非制造商提供

的使用说明推荐，否则烤功能的加热管工作方式与蒸烤组合功能模式下的加热管工作方式相同。该试验

进行 2次。

A.3 评价方法

A.3.1 单位时间脱脂量

按照公式（A.1），分别计算蒸烤组合功能下和烤功能下的单位时间脱脂量：

� = �1−�0
�0

……………………………………………………(A.1)

式中：

�——单位时间脱脂量，单位为克每分（g/min）；

m0——测试前不锈钢深盘的重量，单位为克（g）；

m1——烘干后不锈钢深盘和油脂重量，单位为克（g）；

T0——猪肉饼烘烤时间，单位为分（min）。

试验结果为 2 次平行试验的平均值。

A.3.2 单位时间脱脂系数

按照公式（A.2）计算单位时间脱脂系数：

� = �1
�2
……………………………………………………(A.2)

式中：

R——单位时间脱脂系数；

�1——蒸烤组合功能下单位时间脱脂量，单位为克每分（g/min）；

�2——烤功能下单位时间脱脂量，单位为克每分（g/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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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快速增湿能力试验方法

B.1 试验目的

为了评价蒸烤组合功能的快速增湿能力。

B.2 试验方法

B.2.1 食材原料

T65面粉375g、冰水225g、盐4.5g、干酵母7.5g。
注：B.2.1 提供的原料为 6 个小面包的制作原料。

B.2.2 小面包的数量

从距离烤盘底部上表面5mm处测量烤盘的宽度与深度，以毫米（mm）为单位，测量值分别除以120
得出沿烤盘的边可放置的小面包数量。将计算得到的小面包数取整数。将深度方向的小面包数乘以宽度

方向的小面包数，从而得出整个烤盘上的总小面包数。根据小面包数量按B.2.1等比例调整原料。

示例：

烤盘宽度为375mm，除以120mm，等于3.1，取整数，每行放置小面包数为3个。

烤盘深度为275mm，除以120mm，等于2.3，取整数，每行放置小面包数为2个。

小面包总数为6个。

B.2.3 小面包制作方法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将 T65 面粉、酵母、盐混合均匀放入厨师机中，加入（2±1）℃冰水搅拌至可拉出粗膜，换挡

继续搅拌至可拉出手套膜，搅拌结束后面团温度控制在（25±3）℃；

注：粗膜低速挡搅拌 5min，手套膜高速挡搅拌 15min。

b） 将上述面团放入无水无油的盆内，盖上保鲜膜，设置发酵温度范围 30℃～40℃，时间范围（30～

60）min，发酵后的面团体积约为原来的 2 倍；

c） 发酵结束后，将面团分成六等份，面团光滑面朝下，用手轻轻拍打面团排气并滚圆；

d） 在面团表面盖上干纱布并在室温下放置 15min～20min；

e） 用手拍打面团排气，将面团整形成底径约 6cm、高度约 5cm 的圆形，收口朝下；

f） 将整形后的面团均匀放置到铺有烘焙纸的烤盘上，表面盖上干纱布，选择不产生蒸汽的发酵

功能，设置发酵温度范围 30℃～40℃，时间范围 30min～50min，发酵后的面团体积约为原来

的 1.5 倍；

g） 根据制造商使用说明推荐的模式、预热方式、附件层数进行操作。如果使用说明中无推荐，

则采取不预热方式，将烤盘放入腔体中间层，选择带蒸汽模式，开始烹饪；

注：小面包烘烤参数可参照表 B.1方式设置。

h） 当小面包表面大部分面积上色为金黄色（NCS 色号值 8〜12）时，停止烹饪，取出后 20min 内

完成评价。

表 B.1 小面包参考烘焙参数

程序 模式 温度 时间

第一段 带蒸汽模式 200℃ 3min～7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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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 热风模式 200℃ 15min～20mi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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